
湘政办函〔2021〕83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对来湘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申办有关政务服务事项实行“一件事一次办”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来湘创新创业营商环境，助力“三高四新”战略实施，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来湘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申办有关政务服务事项实行“一件事一次办”。各级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优化业务流程，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和“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编制发布办事指南，确保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对没有纳入“一件事一次办”的其他涉及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政务服务事项，要在政务服务大厅安排窗口，提供咨询、办事引导和帮代办服务，并做好标识指引。要对窗口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礼仪培训等，为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在湘创新创业提供便捷、温馨的政务服务。
附件：对来湘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实行“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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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对来湘外国专家和华侨、归国留学人员实行“一件事一次办”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涉及事项
	事项编码
	涉及部门
	证照名称
	办理层级
	备注

	1
	我要办理外国专家、归国留学人员来湘停居留
	1.外国人居留证件签发                2.外国人停留证件签发
3.外国人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
	1.000163008000  2.000163007000  3.000163006000
	公安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
	市级
	此处归国留学人员是指不具有中国国籍且持有效外国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的外国人，未改变国籍的归国留学生人员无需办理。

目前此事项在省“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事项库中状态为“暂停”，在事项启用前，各地在窗口提供一次性告知、咨询引导等服务。

	2
	我要办理华侨身份认定
	华侨身份证明
	001044001000
	侨务部门
	华侨身份证明
	省、市级
	

	3
	我要办理归侨、侨眷身份认定
	归侨、侨眷身份认定
	000744001000
	侨务部门
	湖南省归国华侨身份证、湖南省归侨华侨（华人）眷属身份证
	省、市级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4
	我要办理华侨来湘定居许可
	华侨回国定居审批
	000144001000
	侨务部门
	华侨回国定居证
	省、市级
	未被注销户口的华侨无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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